
企业境外投资核准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的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编码：18006 

项目名称：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金融类企业除外）

和机构核准。 

审批类别：行政许可 

三、办理依据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第二

章第六条：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 

四、受理机构 

商务部政务大厅（9 号窗口） 

五、决定机构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六、审批数量 

无限制。 

七、办事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 

（二）具备或符合以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1.我驻外使（领）馆出具支持意见。 

2.有关部门批准出口所涉限制出口的产品或技术准予出

口的材料。 

3.相关部门同意到未建交、受联合国制裁等国家投资的

书面意见。 

4.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以批准： 

1.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2.未获得我驻外使（领）馆出具支持意见。 

3.未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出口所涉限制出口的产品或技术

准予出口的材料。 

4.未获得相关部门同意到未建交、受联合国制裁等国家

投资的书面意见。 

5.企业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核准的。 

6.其他不予以批准的情形。 

八、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提交

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 

要求 备注 

1 申请 原件 2 纸质 主要  



书 包括投资

主体情况、

境外企业

名称、股权

结构、投资

金额、经营

范围、经营

期限、投资

资金来源、

投资具体

内容等。 

2 境外

投资申请

表 

原件 2 纸质 企业

应通过商

务部“境外

投资管理

系统”按要

求填写打

印，并加盖

印章。 

 

3 境外

投资相关

合同或协

原件 2 纸质   



议 

4 有关

部门对境

外投资所

涉的属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限

制出口的

产品或技

术准予出

口的材料。 

原件 2 纸质   

5 企业

营业执照

复印件 

复印

件 

2 纸质   

（二）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人可通过窗口报送方式提供材料。 

九、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窗口接收：中央企业提交到商务部政务大厅，地方企业

提交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二）办公时间 

商务部政务大厅：上午 8：30－11：30 下午 13：30－



16：30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其各自规定。 

十、办理基本流程 

（一）地方企业 

 

 

 

 

 

 

 

（二）中央企业 

 

 

 

 

 

 

 

 

十一、办理方式 

（一）新办 

地方企业提交书面

材料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齐的材料 

（3 个工作日） 

征求我驻外使

（领）馆意见

（7 个工作日） 

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

申请材料报送商务部。

（15 个工作日） 

予以核准 

（15个工作日） 

中央企业提交书面材料 

商务部 

一次性告知需要

补齐的材料 

（3 个工作日） 

征求我驻外使

（领）馆意见

（7 个工作日） 

不予以核准 

（20 个工作日） 

予以核准 

（20 个工作日） 

不予以核准 

（15 个工作日） 



地方企业提交申请材料、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受理、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提交商务部，

商务部审查与决定、商务部出具书面核准决定并委托地方商

务主管部门颁发《境外投资证书》。 

中央企业提交申请材料、商务部受理、审查并作出决定、

商务部出具书面核准决定并颁发《境外投资证书》。 

（二）变更 

程序同新办。 

（三）补证 

提供在全国性报纸上发布的证书“遗失”声明及企业营业

执照复印件，中央企业到商务部、地方企业到地方商务主管

部门补证。 

（四）注销 

在“境外投资管理系统”对拟注销的境外进行“终止”操作，

生成“企业境外投资终止报告表”，打印盖章后与投资证书原件

一起提交商务部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务部或地方商务主

管部门出具“企业境外投资注销确认函”。 

十二、审批时限 

地方企业 30 个工作日，中央企业 20 个工作日。 

十三、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十四、审批结果 



（一）《企业境外投资证书》、《企业境外机构证书》 

（二）商务部批件。 

十五、结果送达 

做出行政决定后，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分别到商务部政

务大厅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领取证书和批件。 

十六、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申请人依法享有以

下权利： 

1.依法提供申请材料的权利。 

2.对行政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利。 

（二）依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申请人依法履行以

下义务： 

1.提供真实申请材料。 

2.遵守境内外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3.要求境外企业中方负责人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

室）报到登记。 

4.向原备案或核准的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境

外投资业务情况、统计资料，以及与境外投资相关的困难、

问题，并确保报送情况和数据真实准确。 

十七、咨询途径 

管理系统填写咨询：（010）67870108 

电话业务咨询：中央企业（010）65197451 



地方企业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十八、监督和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010）65197970 

十九、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商务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2 号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所在地 

（二）办公时间：商务部政务大厅：上午 8：30－11：

30 下午 13：30－16：30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其各自规定。 

二十、公开查询 

自受理之日起，可在“境外投资管理系统”中查询审批状

态和结果。 


